
我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
(CEDAW)第3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
結論性意見與策進作為

行政院性別平等處
報告人：吳處長秀貞
107年10月4日

行政院第3620次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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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CEDAW第1條至第16
條之架構，呈現2013年
至2016年間，新制(修)
訂之法律、行政措施推
動進展。

共同核

心文件

條約專

要文件

CEDAW第3次國家報告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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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15日

歡迎晚宴

7月16至19日

審查會議及擬
具結論性意見

7月20日

結論意見發
表記者會

7月20日

歡送午宴

國外專家審查暨發表會議

• 政府代表團由
五院共同組成，
計有超過453
位政府機關官
員與會

• 非政府組織代
表總計超過
121位參與，
充分表達訴求

時間：107年7月16日至20日



肯定政府積極參與(1點)

前言(4點)

重點關切面向與建議(68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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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3點結論性意見

1.性平法制與國家機制

2.教育宣導與破除刻板印象

3.近用司法資源

4.人身安全及性交易剝削

5.政治、公共及經濟決策參與

6.性別友善教育及校園環境

7.社會、經濟福利及賦權

8. 勞動權益、平衡工

作與家庭生活

9. 婦女健康政策及弱

勢婦女健康照護

10.婚姻與家庭

11.農村女性賦權



落實推動結論性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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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10月3日

邀集各機關確認結

論性意見分工及

「落實CEDAW第

3次國家報告結論

性意見與建議之作

業規劃」

由本院/主辦機

關邀集民間團體、

性平委員及主/

協辦機關等，進

行結論性意見回

應表審查。

108年1月31日前 108年7月20日、

109年1月20日、

109年7月20日

109年3月至4月

辦理結論性意見

期中審查會議，

檢視辦理情形，

並加強與民間團

體對話。

進入GPMNET

系統，每半年

追蹤辦理情形。

109年12月開

始

撰寫第4次國

家報告



推動全面性之CEDAW
教育訓練與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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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續規劃與策進作為
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、
促進女性公私部門決策參
與、提升女性經濟力、托
育公共化，作為性別平等
重要議題。

重視民間參與，積極與
相關非政府組織對話溝
通。

關注遭受交叉及多重歧視
之不利處境之女性群體，
並積極研擬具體改進措施，
以加速實質性別平等。

召開結論性意見之相
關會議，督導各機關
積極落實

納入性別平等業務輔
導考核，協助各機關
將CEDAW精神融入施
政當中。

各機關依「 CEDAW第3次
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與建
議之作業規劃」期程及內
容，積極落實結論性意見。


